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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社会的来临势不可挡，从个体角度考察，抽象的风险社会以具体的人生风险体现出来。阶层地位和
贫困状况影响社会个体的风险社会地位，继而影响其人生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农民工群体从集体化生存模式转
向一种个体化生存模式，失去传统社会网络和资源支持的农民工群体在阶层地位和贫困生活的影响下遭遇了更

多的人生风险，主要表现在职业风险、生活风险、教育与发展风险等三个方面。对农民工人生风险类型的现象描
述和发生逻辑的理性揭示，可以全面、立体化呈现这一社会问题，为农民工人生风险治理提供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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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风险社会的来临，把我们带入一个危机四伏的

时代。关于中国风险社会的考察，贝克曾做出这样
的判断: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

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特别是以农民
工为代表的国内大规模移民的出现，在给中国社会

注入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

不稳定的因素，加剧了社会风险。［1］对于贝克特别
提到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加剧社会风险的同时，

自身又遭遇了怎样的人生风险?

1．农民工风险问题的提出
2004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中国安全
生产报社和香港乐施会等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了

“首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
会”［2］，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农民工代表在
会上大声疾呼: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果断措施，为农

民工的生命安全健康权益提供“保护伞”! 会后出
版会议论文集《工殇者》，农民工工伤风险首次全

景进入公众视线。随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民
间组织等单位披露的农民工工伤事故数据触目惊

心;媒体关于农民工子女城市教育、失学风险的报
道也频繁见诸报端;人大代表对女性农民工权益保

护的呼声此起彼伏。［3］以“农民工 +风险”为关键
词搜索，有高达 5350000 个相关网页出现; 仅
2011—2013 年间就有三十多条标题新闻，分布在
中工网、新浪网、人民网、凤凰网、网易、中央和地方
政府网站等主流网站和门户网站上，内容涉及工伤

健康风险、工资风险、社保风险、创业风险、家庭风
险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农民工风险问题已经全
面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政府、媒体、社会精英、民
间社会的高度关注。

2．农民工风险问题研究述评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现象，

国内学术界做了怎样的理论回应? 国内关于农民

工人生风险的研究，成果不是非常多。王慧博重点
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遭遇的经济融

入风险、社会制度融入风险等，认为要化解这些风
险就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抗风险机制，

17

第 14 卷 第 3 期
2014 年 5 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4( 3)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http: / /xbsk． njau． edu． cn



包括城乡二元制度、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优
化社会管理措施等。顾永红等对农民工社会风险
进行识别并排序，认为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

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

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些措施最后都落实到农民工社

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上。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针
对农民工群体某个方面的风险展开，比如，陈君武

主要探讨了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风险的问题，并从

政府承担职责、加强监管、突破二元结构和消除身
份歧视等方面提出了风险化解对策 ( 陈君武，

2009) ;王道勇和汪立华通过实证调研比较了居村
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 ( 王道勇、汪立华，
2005) ;冯伟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调研，认为收
入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对农
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 冯伟，

2009) 。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群

体人生风险的研究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

面都刚刚起步，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

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比较明
显的不足，这为本研究预留了很大的研究空间。这
些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发生学意义上对

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逻辑阐释不够，对这一现象

的发生还需要更深入的理性思考; 第二，在现象描

述方面对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分类与描述还比

较模糊，缺乏系统梳理和全面描述;第三，对农民工

群体人生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笼统，缺乏针对

性和深刻性。
3．本文研究思路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将从两个方面依次展

开。首先在风险社会的理论背景中阐释风险从社
会到人生的演绎逻辑，在理性思维层面深化对农民

工群体人生风险的认识。接着，立足现实，采用白
描手法对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类型进行全面描

述，力图在现实层面上将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全景

呈现。最后，在发生学意义上说明农民工人生风险
的发生逻辑，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这一现象的认

识。关于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治
理措施，笔者将另文探讨。

二、从“风险社会”到“人生风险”的逻辑

1．“风险社会”的来临势不可挡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现代化高歌猛进了 500

年。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无比丰裕的物质和精神
世界，但是现代化也演绎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这些从现代化内部产生的种种弊端正在隐蔽地摧

毁现代化及其一切成果;人们在沐浴现代文明曙光

之时已经被不知不觉地带进了后现代社会———一
个危机四伏、风险四起的社会。这就是贝克、吉登
斯与拉什等学者意谓的“自反性现代化”［4］。乌尔
里希·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
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
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

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
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同时，贝克还进一
步指出了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形态发展的延续

性和风险社会的历史坐标，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社

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十九
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

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

在形成之中”［5］。在全球化快速纵深发展的时代，
在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世
界文化大交流和大碰撞的背景下，风险已经跃出一

国范围而向世界扩散，由此引领了世界风险社会的

来临。
与工业社会早期“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不

同的是，在风险社会，大量“人造风险”已经取代那
些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外部

风险而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6］“人造风险”
包括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
难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形态一方面体现了人类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一种科技异化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们带

来的危害。同时，全球风险社会，没有“他者”而
言，“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入一场宏大的实验，
这场实验由我们自己进行，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

越了我们的控制”［4］76。各种新的风险不断涌现，
它们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甚至

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已经演化成一种超越个人的、针对全人类的、系统
化的、不可逆的危险;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都主动
或被动地参与了对这种危险的分配。［4］78

2．抽象的风险社会“坐实”在具体的人生风险
上

既然风险社会的来临势不可挡，无人可以自外

于风险之外。那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将以何种方
式受到何种影响呢?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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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人们改变着周遭的环境，周遭的环境也无

时无刻不在反作用于人。在风险社会，人们以各种
方式制造风险，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社会
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风险最终都会反作用于人。
所以，风险社会以一种反作用的方式将风险加诸人

类自身。所以，我们是风险社会的创造者，也是社
会风险的承受者。
同时，从人生存模式转变的角度来说，风险社

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个体化生存模式。在
以鼓励竞争、流动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内在驱动
下，风险社会呈现一种个体化、原子化的发展趋势;
流动性和竞争性使个体具有更加独立的特质，风险

社会的社会成员逐渐失去了传统社会对其生活的

各种社会支持与保障。人们正从传统的支持网络
中脱离出来，成为风险自担的个体。这意味着: 风
险借助于个体化的趋势以个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

来。“从前在家庭，在农庄社区，及通过求助于社
会阶层或群体得以处置的机会、危险和生活矛盾，
渐渐只能由个人独自来掌握、解释及应对。因为现
代社会的异常复杂性，在个人还不能以富有智识

的、负责任的方式做出必须面对的决定之时，这些
‘具有风险的自由’现在已被强加于个人身上; 那
就是说，关于可能的后果已被强加于个人。”［7］所
以，贝克认为，“风险概念和风险社会这一现代化
的基本思想，……现在正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
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8］。
至此，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和人们个体化

生存模式的出现，使抽象的风险社会牢牢“坐实”
在具体的人生风险上。

3．人生风险的学理界定
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有学者把“人们在风险

社会生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9］

界定为“人生风险”。吉登斯也曾经提到人生风险
的问题，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对人生风险的关注是

一切风险分析与治理的基础: “分析的基点必须
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

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

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

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10］结
合上文分析，本文认为: 人生风险是人们在风险社

会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及其伤害的总称。人生
风险是风险社会自然演绎的结果，风险社会是人生

风险发生的现实舞台。

人生风险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事物，有些风险具

有积极的正面效应。“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
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

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
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
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

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
‘风险’一词( risk) 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
是‘敢于’。”［6］32其次，人生风险并不是不能克服
的。虽然风险社会的来临势不可挡，无人可以自外
于风险之外，但并不是说人们在人生风险面前束手

无策、被动受擒。人们总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借
助外部力量来防范、甚至化解人生风险，或者降低
人生风险对生活的消极影响。再次，人生风险又不
是可以完全克服的，有些风险已超出人的能力控制

范围。虽然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决策与行为，
但是从个体化决策与行动转化为风险却经过了一

系列中间的风险合成机制，这种机制还把风险叠

加，使一切超出人的理性控制; 而当人们转向有组

织的利益团体、政府、国家等大型社会组织时，“有
组织的不负责任”也造成了风险无法控制的窘境。
最后，人生风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客观的现

实，这种不确定状态会使人的心理世界感觉更加不

安全，在不可克服、无法规避的心理预期下，人不得
不对人生进行规划，就像政府和国家对社会公共事

业进行风险规避的筹划一样，人也会对可能遭遇的

人生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规避与管理。［11］

4．“阶级地位”与“风险社会地位”影响着人生
风险

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在其一生

中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人生风险，这是人生风险的

普遍性。与人生风险普遍性相同的另一个普遍性
的现象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人生风险也颇不相

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人生风险的内容、多寡与
风险的危害程度上。那么，是什么因素、通过怎样
的逻辑演绎出了人生风险的阶层差异性呢?

在风险社会中，依据对可能遭遇风险的多寡，

人们形成了不同的风险社会地位;处于不同风险社

会地位的人们，他们的人生风险迥然有异。那么，
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风险社会地位呢? 瑞典学

者帕默伦德在对“社会戏剧和风险的理论”的讨论
中，［12］对基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在风险中所扮

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指出风险角色主要包括风险

承受者、风险制造者、风险研究者、风险仲裁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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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传播者，风险承担者与风险制造者存在着根本的

利益冲突，前者往往是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困人群，

后者则是社会强势群体。可见，阶级地位会影响风
险社会地位。
除此以外，依附于阶级地位的财富分配也会影

响风险社会地位、继而影响人生风险的分配。“在
旧工业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与风险分配的原则是

相一致的;而在工业风险社会中，这些分配的原则

并不相同。一方面，统治者继续控制着财富，却将
风险留给了社会底层。贫穷仍旧继续发挥着对肮
脏、毁坏、毒品、噪音等坏作用的引力————它是全
国性的，尤其是国际性的，贫穷不是划时代意义变

革的原因。另一方面，工业体制正在承受着来自那
些享受其成果的报复。”［13］贫穷会招致不幸的大量
风险;相反，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 财

富—阶级地位—风险社会地位—人生风险，即“风
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
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

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
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

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5］87我
们还从现实中发现: 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
性和能力，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

不平等地分配着。这说明，财富与阶级地位不仅在
最初的意义上影响了人生风险，而且还在最终的意

义上影响了人生风险的规避、补偿与化解。

三、农民工群体面临的主要人生
风险及类型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与就业，会面临一系列挑

战。这些挑战一方面“锻造”了农民工现代性的一
面，同时亦增加了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的困难。特别
是当部分农民工不能战胜这些挑战的时候，它们就

会转化为一系列人生风险，甚至是现实发生的伤害

与损失。前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风险社会与人生风
险的逻辑关系以及人生风险的学理界定，下文将主

要聚焦于农民工职业、生活、教育与发展三个方面，
对其人生风险进行一般性描述。

1．职业风险
农民工职业风险是指围绕工作所产生的一系

列风险，包括失业风险、工伤风险、薪酬风险等。
( 1) 农民工失业风险。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所

遭遇的最大风险是失业风险。由于农民工进入城
市主要从事脏、苦、累、险等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
作，所以，农民工失业风险并不是以无法就业的彻

底失业状态表现出来; 而更多以频繁变换工作、就
业短工化等形式表现出来。当农民工在各地、各个
行业、各个岗位之间频繁转换的时候，实际就处于
一种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郑功成认为:农民工就业
短工化现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就业

质量偏低的表现。［14］经济结构调整或经济波动所
产生的失业效应最早也会在就业质量偏低的农民

工身上体现出来。在最近一次的全球金融风暴中，
中国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为规避金融危机所带来

的影响而减薪压岗，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供职于此

的农民工。农民工失业风险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
民工立足于城市的可能性。
( 2) 农民工工伤风险。工伤是指劳动者在从

事生产劳动过程中引起的，或者由于劳动条件、作
业环境等原因所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或职业病。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分别有
35. 7%和 18. 4%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
而这两个行业排在高危行业之首，是工伤发生的重

灾区。从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数据称，
2012 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 336988 起，死亡 71983
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发生各类事故 950 起，约
200 人在事故中丧生，农民工是工伤事故的主要受
害者。相对于被称为“红伤”的安全事故，被称为
“白伤”的职业病同样令人担忧。2010 年我国累计
报告职业病 749970 例，此后两年没有公布新的数
据。仅就监控范围内的职业病情况来看，有关专家
估计，仅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就将超过 100 万
例。［15］不仅是高危行业，几乎所有企业的苦、脏、
累、险作业场所全部招用农民工，所以，农民工成为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主要受害者。
( 3) 女性农民工遭遇性骚扰。对于女性农民

工来说，其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除了遭遇男性农民工

群体所遭遇的一般风险之外，她们更易遭遇一类特

殊的职业风险，即性骚扰。在以男性同事为主体的
工作场所中，她们往往成为取乐和解除性压抑的对

象;而在会展、促销、发廊、酒吧、夜总会、录像厅、按
摩房、足浴城等服务或娱乐行业从业的年轻女性农
民工，更为经常地遭受来自视觉的、听觉的、影像
的、接触的、精神的性骚扰。根据湖南省社科院新
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长沙务工的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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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 65. 2%都走进了服务行业，82. 4%未婚。工作
中，有 74. 8%遭到过语言或行为上的挑逗或骚扰，
有 47. 8%在工作场所遭到挑逗或骚扰。面对性骚
扰，采取自保措施的仅有 46%，另外 49. 7%的人并
未进行自我保护，向老板或上级寻求保护的仅为

5. 7%。［16］性骚扰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有些女
性农民工在性骚扰中失去自我，坠入卖淫深渊; 有

些产生了对男性的恐惧厌恶心理，严重影响身心健

康和未来家庭生活。
( 4) 农民工薪酬风险。农民工薪酬风险主要

表现为工资被拖欠。据《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
外出受雇农民工，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比重，

在 2008 年为 4. 1%，2009 年为 1. 8%，2010 年为
1. 4%，2011 年为 0. 8%，2012 年占 0. 5%。建筑业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占 1. 5%，比上年下降 0. 4 个
百分点。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被雇主或单位拖欠
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解决和遏制农民工工

资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这

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工有被拖欠工资的

风险。
2．生活风险
农民工生活风险主要是指围绕农民工外出就

业给家庭关系、夫妻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带来的
潜在与显在的危害。农民工生活风险主要表现在
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身心健康等几个方面。
( 1) 农民工夫妻关系风险。农民工夫妻关系

风险主要表现为夫妻别离，交流少，缺少安慰与扶

助。《报告》显示: 2012 年外出农民工总数是
16336 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 3375 万人，大
多数农民工都是离妻别子外出就业。而从年龄结
构看，21 ～ 50 岁的青壮年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
70%以上。这说明:很多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深受夫
妻别离的伤痛。据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一份《广
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显示，影响农民工幸
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变

成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另据一家定位为农民工
服务的招聘网站 2012 年发布的《新生代打工者婚
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打工者普遍觉
得“空虚寂寞冷”: 在已婚夫妇中有 62%的人处于
异地状态中，其中 25%的受访者称夫妻双方半年
才能见一次，一年到头也很难见到的达 13% ; 近 3
成受访者表示很少沟通。［17］夫妻离别造成了夫妻
感情淡漠，直接催生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以
及这种现象引发的社会治安、伦理道德问题。目前

还没有关于农民工“临时夫妻”数量的准确数字，
但是这种现象已经对农村传统的婚恋观和婚姻生

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上升，使

农民工夫妻关系风险大大增加。
( 2) 家庭日常生活的风险。农民工家庭日常

生活风险主要表现在居住场所、居住环境、食品安
全等方面。在居住方面，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
工，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 32. 3%，在工地或工棚
居住的占 10. 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
6. 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 19. 7%，独立租赁住
房的占 13. 5%，有 13. 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
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 0. 6%的外出农民工
在务工地自购房。［18］可见至少有 30%的农民工是
租房居住。根据政府调查，中国有大约 1. 3 亿农民
工租住在“城中村”狭小且被打成各种隔断的房屋
中。在整治“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政府廉
租房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居无
定所”。从居住环境方面来看，基础设施不到位，
拥挤潮湿，卫生状况差，恶劣的居住环境可以说是

农民工居住场所的全景素描。而在这些地方，往往
是劣质食品的集散地，而农民工出于节省生活开支

的考虑，又成为各种劣质食品的实际消费者，恶劣

的生活环境添加了食品安全的风险佐料。
( 3) 健康风险。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包括身心

健康两个方面。从心理健康风险来看，工作和生活
场景的转换使农民工普遍具有一种陌生、迷茫、无
助的消极情绪，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遭遇的不公平

待遇又增添了几分愤懑、甚至是仇视;背井离乡、抛
妻别子，无法侍奉父母，又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愧

疚与思念。这些不良的心理因素相互影响和叠加，
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城市与乡村生活
的巨大反差，身份认同的模糊与扭曲更充分体现在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使他们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风

险，有些甚至会做出反社会行为，从风险的承担者

而转变为社会风险的制造者。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威胁主要来自职业病。职业病较严重的行业，如化
工、建材、金矿、金属镁、石墨、铁矿等行业，存在着
比普通工伤更可怕的危险。2004 年我国召开了首
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会议就呼吁:当

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安全状况极不乐观，农民工的健

康安全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19］

3．教育与发展风险
农民工教育与发展的风险指农民工为了改善

工作和生活状态所依凭的那些有利条件缺失的风

57

第 3 期 刘祖云，葛笑如: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类型与发生逻辑探析



险。主要包括家庭亲子关系、培训风险、子女教育
风险与社会保障风险等几个方面。
( 1) 家庭亲子关系缺失风险。据 2013 年 8 月

教育部公布的《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提供的数据，人数接近 3 亿的农民工流动大军
在农村留下了 2271． 07 万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这
些孩子从小成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缺少完整融

洽的家庭生活;亦无法从家庭那里获得成长所需要

的完整情感体验和情感教育。相当一部分留守孩
子在物质生活被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非常贫乏。
在这部分孩子身上能够看到孤僻、任性、冷漠、内
向、烦躁、易冲动，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情绪不稳
定、自律能力差等心理障碍或缺陷。这都是由于监
护人不到位形成的情感危机和心理安全风险。家
庭亲子关系缺失所导致的个体风险会演化为社会

问题和社会风险，据一份调查显示: 城市少管所中

85%以上的被管教人员是农民工二代。专家认为:
这其实就是农民工二代成长前景的一个预警，这对

城市的未来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未来来说，是一件极

其可怕的事情。［20］

( 2) 农民工培训风险。教育和发展风险还表
现在农民工职业培训方面。据调查，在农民工中，
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 10. 7%，接受过非农职
业技能培训的占 25. 6%，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
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

69. 2%。［18］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比较低，存在较
大风险。培训风险基于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客观因素包括农民工教育培训没有稳定的资金来

源和制度保障，培训内容单一枯燥; 用人单位不愿

意承担培训费用。主观因素包括农民工害怕失去
工作机会，不愿意或无力投入资金，学习的愿望不

是非常强烈。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职业培训带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教育与培训的权利容易缺失。
( 3) 农民工子女教育风险。农民工的教育与

发展风险还表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风险上。按照
相关规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实行“两为
主”政策，即“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和“全日
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但这对很多地方来说难以
执行。一是因为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接
收能力有限。抽样调查发现，2010 年广州市农民
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仅约为 40%，另有
60%农民工子女仍就读于民办学校或打工子弟学
校。二是因为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财政资助严重不
足，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生存举步维艰。更为严

重的是，最近几年出于对教育规范化管理的要求，

全国各大城市关停了一些办学不合格的农民工子

弟学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子女城市教育风险。
农民工子女若留在家乡接受教育，则会面临前述亲

子关系缺失和家庭教育缺失问题。近期在国内多
地出现的女幼童遭性侵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留守

的农民工子女，这以最残忍的方式展现了农民工子

女在教育和生活上承担的人生风险。
( 4) 社会保障风险。社会保障是实现农民工

向上流动的安全网，是农民工实现阶层跨越的助推

器。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高流动性和非正规性，这
在客观上使得单纯适用于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的

社会保障措施不能简单套用在农民工身上。此处
仅就农民工养老风险而言，据《报告》显示，40 岁以
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由 2008 年的 70%下降到 2012
年的 59. 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 34 岁上升到
37. 3 岁;到 2030 年之后，3 亿农民工都将陆续进入
退休年龄，农民工老龄化时代悄然而至。与此同
时，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非常低，

2008 年至 2012 年分别为 9. 8%、7. 6%、9. 5%、
13. 9%和 14. 3%。不仅参保率低，农民工养老保
险还会遭遇其它种种问题，比如我国养老金账户资

金压力、地区间“转移接续”的制度断裂，农村土地
流转加速而日益失去保障功能，这些因素共同使得

农民工未来养老问题潜藏着很大风险。

四、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的发生逻辑

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转型社会

中历时态风险共时态存在，［21］加剧了中国社会的

风险特征，也加剧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工
群体的人生风险。那么，中国风险社会以及社会转
型以一种什么样的现实逻辑演绎出上述诸类农民

工人生风险?

1．社会转型:农民工从集体化生存模式转向个
体化生存模式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

期，当时基层农村社会的组织模式是政社合一的人

民公社制度，城镇社会的组织模式是单位制。除此
以外，社会鲜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人们被固定在一

个具体的社会坐标点上，不能随意流动。农民被束
缚在土地上，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源被配置在“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中。这时期的中
国农民像旧社会的农民一样，过着一种集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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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一种集体化的生存模式。它们的差别在于:
旧社会是以家族或宗族为个体生存依靠的集体保

障;而在建国初期是以一个经过充分政治动员与政

治组织的人民公社为保障。虽然农民失去了自由
迁徙的权利和对自身劳动力的完整产权，但是农民

自己也不会独自面对外部的社会风险。在农业生
产技术比较低，农业机械化生产时代还没有全面来

临的时候，土地对劳动力的强吸纳力表现出来，农

民不会面临失业风险;当农业生产还主要停留在个

体手工劳动阶段，职业病和农业生产事故也鲜有发

生;当农民被固定在人民公社体制中不能自由迁徙

的年代，夫妻别离以及亲子关系的缺失也可以在最

大程度上避免。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屏障在很
低的水平上负责着农民的生老病死等一切事务，承

担一切风险。①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政社
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寿终正寝，逐步建立起来的乡

政村治模式和村民自治制度解除了农民对基层政

治组织的人身依附，体制变革也激发了农民巨大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农民生存
方式的根本转变:从集体化生存模式转向个体化生

存模式。农民在获得土地承包权和自身劳动力产
权的同时也不得不独自面对市场行情变化的风险;

农民在失去“大集体”庇护以后不得不独自面对生
活、养老、医疗等诸多人生风险。② 农民工脱胎于
农民，农民工的出现就是这种体制转型、市场化催
生的结果。农民在个体化生存模式下所可能遭遇
的一切风险，农民工都同样可能遭遇。不仅如此，
当农民工孤身来到城市务工，他们不仅失去了农村

亲属团体、家庭、土地的社会支持与基本保障，而且
还会面临比单纯农民更多的社会风险，比如失业风

险、职业健康风险、家庭生活风险、子女教育风险
等。因此，从集体化生存模式中挣脱出来的农民工
会面临着比农民更多的个体化生存与发展风险。

2．城市场景:农民工的风险社会地位与三重贫
困

对于转型时期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学术界已经

基本达成共识。但是从中国群体分化与身份归属
上来说，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存在双二元结构( 城市

居民—农民工和农民工—农民) 或者三元结构( 城
市居民—农民工—农民) 。③ 这种观点说明了在城
市场景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

和阶层( 级) 地位。相较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
群体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完全融入

城市;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居

住于“城中村”，工作生活环境恶劣，城市居民社会
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两头不靠”。在城市多元
化、高流动性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民工就像是一
叶随波逐流的孤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事实
上，农民工已经沦为城市生活的底层。依据上文对
风险分配逻辑的分析，阶级( 层) 地位影响风险社

会地位，继而影响风险分配，影响到人生风险的多

寡。在城市生活场景中，农民工处于“二等公民”
地位，较低的阶层地位导致了农民工处于更加险峻

的风险社会地位，可能遭遇更多的人生风险。
从贫困与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来看，农民工群

体的人生风险状况堪忧。大部分农民工是农村中
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年轻、有冒险精神，而且文化
程度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相比较于滞留农村的
老人儿童来说，他们似乎与贫困没有更多的牵连。
相反，政府致力于引导农民工进城，是作为农村地

区重要的反贫困措施而加以施行的。所以，对于成
功从农村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政府和社会各

界很少将其放在贫困的语境中进行审视。然而事
实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了贫困。用世
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外出打工超过六个月的农

民工的贫困率是 5. 4%，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的
0. 2%贫困率，低于农村居民 10%的贫困率。如果
把农民工定义为外出打工无论多长时间的人，则农

民工的收入贫困率为 9%，消费贫困率为 12%。［22］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了三重贫困:经济贫困、
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23］根据前文所述贫困与风
险的逻辑关系推理，农民工所遭遇的三重贫困增加

了农民工人生风险。经济贫困直接影响农民工的
家庭生活和健康教育水平，会加剧农民工生活风险

和教育发展风险;权利贫困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工失

业、工伤与职业病风险，还会影响教育培训方面的
风险;而能力贫困更是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民工群体

在风险分配中的谈判能力，致使自身遭遇更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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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并不是要为人民公社制度辩解，只是想说明当时的
社会体制在分担个体人生风险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制
度的弊端，注定了它会退出历史舞台。具体参见葛笑如．人民公社
制度的另类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
2003( 9) ．

从人民公社解体到 21 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
养老制度建立之前，曾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是生活在
一个全无政府保障的真空状态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长期被遮
蔽的“三农”问题逐渐凸显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具体参阅葛笑如．农民工公民资格研究［M］．广州:中山大

学出版社，2013．



风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从计划经济时期传统

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农民工，以一种个体化生存

模式在城市生活中挣扎;二等公民的阶层地位和遭

遇的三重贫困，加剧了农民工群体人生风险。

五、小结

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没有“他者”存在，所有国
家、民族和个人都参与了风险分配。农民工群体以
一种个体化生存模式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他们不仅

参与了社会风险的分配，而且他们的阶层地位和贫

困现实使他们处于一种更加险峻的风险社会地位，

相较于城市居民和农民而言，他们可能遭遇更多的

职业风险、生活风险、教育与发展风险。对农民工
人生风险的发生逻辑和现实表征进行研究，不仅对

防范、治理甚至化解其人生风险具有直接意义; 而
且，就像贝克说的那样，农民工群体本身已经成为

中国风险社会不确定因素之一。上述研究工作对
于中国风险社会治治理、构建和谐社会亦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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